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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 

有关事项的回复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我们”)收到三

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教育”、“公司”)转来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

2023〕33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我们已对关注函所提及的三盛教育有关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问题1：你公司披露的《偿还公告》显示，三盛新能源收到湖南泓坤通过深

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麓丰)还款1.8亿元，收到深圳金环通过深圳

麓丰还款0.20亿元。《购买资产公告》显示，天雄新材拟使用现金10,253.94万

元向云南麓丰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麓丰售电)购买110KV变电站等相关资产。

公开信息显示，麓丰售电为深圳麓丰间接控股子公司。此外，你公司披露的《偿

还公告》还显示，三盛新能源收到河南环利通过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航虹)还款合计2亿元，收到河南昭穗通过杭州航虹还款1.8亿元。公开信

息显示，杭州航虹成立时间为2023年12月4日。请你公司： 

问题：(1)说明你公司近日收到的5.8亿元还款是否以你公司收购天雄新材39%

股权、向天雄新材增资、天雄新材购买资产为前提，前述四项交易是否为独立的

交易安排，是否存在互为条件的情况，前述交易事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前述交

易中公司及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和公司收到的还款是否构成资金闭环。你公司本次

交易安排是否存在规避终止上市的相关目的。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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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核查了公司收购天雄新材39%股权、向天雄新材增资、天雄新材

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决策文件，未发现相关协议中提及5.8亿还款是以公司收

购天雄新材39%股权、向天雄新材增资、天雄新材购买资产为前提，未发现

前述四项交易为非独立的交易安排。 

2、针对银行流水，我们复核了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转给三盛智慧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亿元的银行流水，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转给三盛智慧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8亿元的银行流水，湖南大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给

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2.8亿元的银行收款凭证；我们复核了三盛智慧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转给湖南大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7亿元的银行流水、三盛

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给云南麓丰售电有限公司1亿元的银行流水、三

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给云南文山麻栗坡县天雄锰业有限公司1亿元

的银行流水。前述交易中公司及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和公司收到的还款5.8亿元

形式上构成了资金闭环。 

3、（1）关于收购锰渣库 

锰渣库为“麻栗坡县年产 8 万吨电解锰项目”的配套项目，是公司生产环

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业与信息化部三

部委下发的《电解锰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要求，电解锰生产企业需

对电解锰锰渣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通过与企业沟通，对“麻栗坡县

年产 8 万吨电解锰项目”项目的总体了解、及项目资料的检查等，业务层面收

购上述资产具有一定的商业实质。 

因 2023 年度年报审计正在进行中，部分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毕，上述收

购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尚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最终审计结论需以具体披露

的审计报告为准。 

（2）关于110KV变电站 

110KV 变电站位于云南文山麻栗坡县麻栗镇老地房村委会半坡寨村民小组，

为“麻栗坡县年产 8 万吨电解锰项目”配套的供电项目，是目前公司唯一电力

供应设备。对“麻栗坡县年产 8 万吨电解锰项目”项目的总体了解、及项目资



 第 3 页 共 9 页 

料的检查等，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的电力供应，业务层面收购上述资产具有一定

的商业实质。 

因 2023 年度年报审计正在进行中，部分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毕，上述收

购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尚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最终审计结论需以具体披露

的审计报告为准。 

（3）关于股权 

公司基于对锰基新材料产业前景的看好，为加快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在

2022 年 11 月完成对天雄新材 51%的股权收购后，企业基于行业前景在 2023 年

12月持续收购天雄新材 39%的股权属于企业的总体规划。 

但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完成对天雄新材 51%的股权收购后，公司自 2022 年

12 月出现重大环保事件后，直到 2023 年 7 月 14 日获得相关部分批准后复工复

产，2023 年 12 月 25 日因排污许可证到期后未换证又停产，截至回复日，公司

仍处于停产状态。天雄新材自公司收购 51%的股权后，企业无法正常运营，产

生了经营性持续亏损。公司虽然对天雄新材后续经营进行了预测，但我们认为

其经营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经济是否可行的，是否具有商

业实质。 

（4）关于股东增资 

天雄新材因经营持续亏损导致流动资金不足，同时为了业务的完整性购买

资产，资本投入增加。天雄新材自身的融资能力有限，由股东同比例对公司进

行增资，补充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具有商业实质。 

问题：(3)说明款项支付方深圳麓丰、杭州航虹的成立时间、主营业务、穿

透至自然人的股权结构、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通过天眼查等工商信息及企业提供的工商资料进行检查，同时对深圳

麓丰与杭州航虹、深圳太力科与深圳麓丰的借款协议进行了检查，就深圳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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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航虹的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的关联方关系进行函

证确认。 

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 2020 年 5 月 26 日，主营业务为水电站

开发建设；水电发电及销售，输变电网站投资建设，注册资本为 8,000.00 万

元，其中股东李卫东占 55%的股权，李启占 45%的股权；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

司成立时间 2023 年 12 月 4 日，主营业务为大宗商品贸易，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其中股东许正龙占 99%的股权，邹辰占 1%的股权。 

2023 年 12 月，在实控人深圳太力科资信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为解决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问题，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以 4.5%的年化利率向杭州航虹贸易

有限公司拆入 20,000.00 万元，同时将上述款项 20,000.00 万元以 4.6%的年化

利率转借给深圳太力科。 

经过检查后，我们未发现深圳麓丰、杭州航虹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

监高或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问题：(4)结合前问的回复情况，说明深圳麓丰向公司还款与公司购买变电

站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说明杭州航虹专门为本次还款事项而成立及其原因(如

适用)。请说明本次还款事项各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潜在安排，

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关协议或安排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本次还款相关协议或安排，

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未来是否存在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履行其他义务的可能。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有关的前后二次收购协议、借款协议等资料，我们认为相关交

易安排在形式上构成“一揽子交易”，但公司大股东太力科向杭州航虹借款解

决资金占用问题，资产收购（锰渣库、变电站、天雄新材 39%股权），太力科

归还杭州航虹的借款，形成连续交易，形式上看符合“各个步骤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筹划和确定”的特征，但是这些交易的目标显然不是只有一个，且每一项

交易的成功是下一项交易的客观条件，而不是互为前提和条件，并且每一项交

易都是独立决策，未发现本次还款事项各方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潜

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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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有关公告显示，你公司于2022年11月20日与湖南大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向湖南大佳支付了

50,031.00万元收购天雄新材51%的股权，天雄新材的估值为98,100.00万元，评估

方法为收益法。你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

回复公告》称，公司目前不存在对标的公司剩余股权进行收购的安排，不存在规

避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程序的情形。2023年12月29日，你

公司披露的《收购少数股权公告》显示，你公司拟使用现金37,133.53万元收购

湖南大佳持有的天雄新材39%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持有天雄新材90%的

股权，天雄新材本次估值为95,214.19万元，评估方法为收益法。《2023年半年

度报告》《关于控股子公司天雄新材事宜的进展公告》显示，天雄新材因承租的

尾渣库进行环保、安全设施全面升级改造自2022年12月初停工至2023年7月14日。

目前，天雄新材因原《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已到期而继续停产。请你公司： 

问题(3)：说明本次拟收购天雄新材39%股权是否与前次收购天雄新材51%股

权构成一揽子交易，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与标的公司及其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经核查公司前次收购天雄新材 51%股权的相关协议及决策文件，以及公

司本次拟收购天雄新材 39%股权的相关协议及决策文件，未见前次收购时有明

确的收购剩余股权计划或安排。 

2、经查阅湖南大佳工商资料，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中的关联

方认定原则确定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的关联方以及湖南大佳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因 2023 年度年报审计正在进行中，部分审计程序尚未

执行完毕，尚未湖南大佳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尚未形成最终审计结论，最终

审计结论需以具体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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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购买资产公告》显示，天雄新材拟使用现金10,931.59万元向

云南文山麻栗坡县天雄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天雄)购买锰渣库等相关

资产；拟使用现金10,253.94万元向麓丰售电购买110KV变电站等相关资产。购

买锰渣库有关《资产评估报告》显示，锰渣库中的固定资产——构筑物

及其他辅助设施的账面原值107.239,761.60元，账面净值不明，采用成本

法的评估净值为100,413,708.00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

6,897,231.80元，采用成本法的评估净值为8,902,225.00元，暂未办理产权登

记。前期，你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回函称，天雄新材向文山天雄租赁获取了

在用的部分资产如土地、房屋、锰渣库等资产的使用权。购买110KV变电站有

关《资产评估报告》显示，110KV变电站中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为

37,474,991.60元，采用成本法的评估净值为42,976,946.00元，暂未办理产权

登记。请你公司： 

问题(2)：结合天雄新材年新增锰渣规模、锰渣库年租赁金额等情况，说明

天雄新材由租赁锰渣库改为购买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会计处理及其依据，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你公司有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我们认为公司购买锰渣库主要基于行业政策和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决

策，天雄新材为达到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企业清洁生产的目标，购买锰渣库并建设锰渣无害化处理

及资源化利用的相关设备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我们检查了公司的财务凭证及有关账簿，检查了有关的评估报告和协

议,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 号》3-8 租赁到期前购买租赁资产

导致租赁终止的会计处理规定：租赁变更,是指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

租赁对价、租赁期限的变更，包括增加或终止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延长或缩短合同规定的租赁期等。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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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应当相应调减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并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

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企业行使租赁购买选择权导致租赁终止的，应

当终止确认使用权资产以及租赁负债，并将两者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取得固定

资产的成本。无论租赁双方是否明确约定购买选择权，因承租人购买租赁资产

导致租赁提前终止，其经济实质与双方协商补充增加购买选择权并立即行权相

同。企业应参照租赁准则关于承租人行使购买选择权的有关规定，将租赁到期

前购买租赁资产与终止租赁作为一项交易整体进行处理，因终止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产生的差额调整固定资产初始确认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租赁(2018)》第二十五条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后，

发生(二)因依据本准则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购买选择权的评估结果发生变化

的，应当根据新的评估结果重新确定租赁付款额，并按变动后租赁付款额和修

订后的折现率计算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在计算变动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时，承租人应当采用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作为修订后的折现率；无法

确定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的，应当采用重估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作为修订后的折现率。承租人在根据本准则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或因实质

固定付款额变动重新计量租赁负债时，应当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使用权资产原值为 96,760,707.73 元，使用权

资产折旧为 10,751,189.75 元，使用权资产净值为 86,009,517.98 元，租赁负

债净值为 73,810,082.84 元。按照购买的锰渣库账面净值占比租赁资产清单账

面净值的比例调减剩余年度不含税租赁付款额，按照 2023.12.31 五年期 LPR

利率 4.20%折现，变更后的使用权资产原值为 72,655,533.06 元,租赁负债净值

为 72,655,533.06 元，调整差额 12,199,435.14 元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会计分

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                          12,199,435.14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3,851,807.34 

使用权资产-折旧                     10,751,189.75 

贷：使用权资产-原值                     24,105,174.67 

租赁付款额-未确认融资费用          2,697,2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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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锰渣库有关《资产评估报告》显示，锰渣库中的固定资产——构筑物

及其他辅助设施采用成本法的评估净值为 100,413,708.00 元。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法的评估净值为 8,902,225.00 元，按照评估值不含税金

额确认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原值，会计分录如下： 

借: 固定资产                    92,122,667.89 

无形资产                    8,167,178.90 

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进项税   9,026,086.21 

贷:银行存款                       109,315,933.00 

我们认为，公司相应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租赁》、《企业会

计准则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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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4年 3月 4日 


	关于《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

